
 

 

香 港 傷 健 協 會  
李 鈞 洪 教 育 基 金  

捐款人 

 

香港傷健協會（以下簡稱協會）之前名譽會長李鈞洪太平紳士 M.B.E.為協會始

創人之一。自協會於一九七二年成立即出任主席，至一九八二年退休。為表示對

香港傷健運動繼續支持，李家於同年捐出款項，成立「李鈞洪教育基金」（以下

簡稱基金）。繼李鈞洪太平紳士於一九九三年逝世後，李家再捐出$182,614.01，

將基金擴大。 

 

目的 

 

基金旨在協助體能上殘障之學生，俾能在各程度之教育機構內與健全學生一同學

習。 

 

申請資格 

 

申請者須符合以下各項資格： 

1. 香港永久居民； 

2. 肢體傷殘、智障（包括自閉症／注意力缺陷／過度活躍／讀寫障礙）、長

期病患、弱視、弱聽之學生； 

3. 在本港提供教育、工業或職業訓練之小學、中學、專上學院、大學或研究

院內就讀之全日制課程學生； 

4. 需要財政資助以支付教育及相關費用。 

 

優先考慮 

 

其他助學金或基金未能顧及之特別需要或學業成績優良者可獲優先考慮。 

 

申請辦法 

 

1. 基金會於每年八月期間公佈申請細則。 

2. 申請表格可向校方或有關機構索取；或於本會網頁下載。 

3. 申請表格須填寫妥當，並經由一名教育、福利機構或政府部門負責人（例

如校長、社工、訓導長等）推薦。 

4. 所有申請表格必須於每年十月中之截止日期前寄交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



香港青年協會大廈 1402 室香港傷健協會總幹事處理。逾期申請將不獲受

理。 

 

評審方法 

 

所有申請由協會財務及人事委員會進行遴選。適合之申請者可能會被邀進行面試

以審核申請人之傷殘狀況及財政需要。申請結果會於十一月底前個別致函通知申

請人。財務及人事委員會之決定為最終決定。在任何情況下，委員會無需要解釋

個別申請落選原因。 

 

查詢 

 

如有查詢，可致電協會總辦事處（電話：2551 4161）。 

 

 

 

 

 

 

 

 

 

 

 

 

更新日期：2010 年 10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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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傷健協會 

李鈞洪教育基金申請表 
 

個人資料收集聲明 

你所提供的資料將用作本基金審核你的申請。若你未能提供足夠個人資料，本基人將不能處理你的申請。請確保你所

提供之資料為準確。除個人資料（私隱）條例所訂明的豁免或由於資料在保留期間後已被刪除外，你有權查閱和改正

你的個人資料。查閱和改正個人資料的要求應以書面向香港傷健協會行政事務經理（地址：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

港青年協會大廈 1402 室）提出。 

 

甲部：申請人資料 

姓名（中文）     （英文） 性別 

出生地點 出生日期 居港年數 

住址 

 聯絡電話 

傷殘狀況 

申請人是否本會屬下傷健中心會員？ □ 是（所屬傷健中心        會員年資     年    月） 

                                 □ 否 

 

乙部：家庭狀況 -- 請將全部同住之家庭成員之資料據實填報（包括申請人） 

姓名 與申請人 

關係 

年齡 已婚／ 

未婚 

職業／就讀 

學校及班級 

去年四月至本年三月之總收入（港幣） 

薪金 綜援 傷殘津貼 其他* 

 申請人        

         

         

         

         

         

         

* 其他收入包括由非同住之家庭成員或親友給予之資肋 

 

居所類型  □ 宿舍    □ 公屋    □ 居屋    □ 私人樓宇 

  □ 自置（每月供款：$   ） □ 租住（每月租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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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部：擬／現就讀課程 

學校名稱 

學校地址 

就讀課程名稱及級別 

申請人是否已被接納入學？  □ 是    □ 否 

 

丁部：財政預算 

1. 申請人擬／現就讀之課程所需之支出（以全年計算） 

學費  $ 

書簿費  $ 

特殊學習器材（請列明名稱及用途） 

i.                 

ii.                 

iii.                 

 

 $ 

 $ 

 $ 

交通  $ 

其他（請註明：                                                  ）  $ 

總支出  $ 

2. 申請人於本學年有否向其他基金或機構申請資助／貸款？  □ 無    □ 有（請列明） 

基金／機構名稱 申請資助／貸款金額 申請進展情況／獲資助或貸款金額 

   

   

3. 擬向本基金申請資助金額：$      (在一般情況下，撥款將不超過港幣伍仟元正) 

 

戊部：聲明 

本人茲聲明以上資料確實無誤，如有填寫任何虛假資料，會方有權撤銷本人之申請。 

 

 

申請人簽署：          日期：             

 
備註：申請表須由推薦機構直接寄交本會，並附上以下之證明文件副本： 

 1.  所有家庭成員之收入證明（如稅單） 

 2.  居所之供款／租金證明文件 

 3.  申請人上學年之成績表／公開考試成績單 

 4.  申請人之入學／學校取錄證明文件 

 5.  學費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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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推薦機構填寫 
 

由推薦機構（如申請人就讀之學校或福利機構）填寫，並請推薦機構直接寄交香港北角百福道 21 號香港青年協會大

廈 1402 室香港傷健協會總幹事收。結果將專函通知申請人。 

 

申請人之財政需要 

 

 

 

 

 

課程對申請人之適合性 

 

 

 

 

 

申請人就讀該課程之成績或特別表現 

 

 

 

 

 

其他 

 

 

 

 

 

推薦人簽署：          職位：              

推薦人姓名：          機構名稱：             

機構地址：                    

聯絡電話：          日期：              

 

由香港傷健協會填寫 
 

資助金額 

評語 

 


